
单一来源采购公示
一、项目信息

采购人：江苏省司法厅

项目名称：全国安置帮教工作信息管理系统采购项目

拟采购的货物或服务的说明：全国安置帮教工作信息管理系统采

购项目

拟采购的货物或服务的预算金额：62.89万元

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原因及说明：

（一）符合司法部部署要求

2020年 11月司法部下发《关于在全国开展安置帮教工作信息管

理系统试运行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省使用的安置帮教工作系统必须

符合司法部统一标准，并与部平台实现数据交换。司法部全国安置帮

教工作信息管理系统是委托国科政信（北京）公司开发和运行的，2021

年 4 月起在全国部署推广应用，目前全国已有 26 个省市区使用该系

统。江苏作为自建系统省份，原有省系统与司法部系统之间的技术标

准差距较大，特别是部系统的功能模块和数据字段均远高于我省自建

系统，调整优化无法完全满足部平台数据对接的要求。在 2023 年平

安中国建设安置帮教工作考核中，由于省级系统与部系统对接不畅，

直接影响了我省年度考核排名。今年以来，司法部业务部门开展常态

化统计，没有使用司法部系统的单位均受到每季度定期通报，因此采

购使用司法部“全国安置帮教工作信息管理系统”是落实司法部工作

要求的必然选择。



（二）符合我省工作实际需求

部署运行使用全国安置帮教工作信息管理系统开展刑满释放人

员安置帮教工作，是落实司法部进一步加强安置帮教信息化建设，推

动我省安置帮教工作高效、规范开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我省安置

帮教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对提升我省刑满释放人员服务管理水平、

有效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直接部署使用司法部委托国科政信（北京）公司开发和运行的全国安

置帮教工作信息管理系统替代原系统，进行本地化部署，是满足我省

工作需求的最好方案。一是有利于实现与全国平台功能调整和优化升

级同步，不需要频繁被动进行升级和调整；二是有利于外省刑释人员

数据对接及省外刑释人员的衔接安置（其他省份的数据均向全国系统

汇总）；三是有利于在今后平安中国建设考核中占据主动，在统建系

统录入的数据可直接应用于考核，避免不同系统数据传输不畅导致的

对接率偏低等问题。

（三）符合后期升级的可能需要

项目涉及全国安置帮教管理工作的持续开展，随着时间推移，法

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不断变化，系统的管理数据更新方式和升级成本

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使用司法部统建的《全国安置帮教工作信

息管理系统》，则由司法部及其委托的国科政信（北京）公司承担着

数据更新、功能升级和保密安全等的相关责任。因此，采用单一来源

采购该项目在后期升级、数据维护和安全成本上的具有巨大优势。

二、拟定供应商信息



名称：国科政信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昌临 813号 A11号楼 101室

三、公示期限

2024年 9月 6日至 2024年 9月 13日

四、其他补充事宜：无

五、联系方式

1.采购人

联系人：张主任

电话：025-83591044   

地址：南京市鼓楼区北京西路 24号

2.财政部门

联系人：丁处

电话：025-836330573

地址：南京市鼓楼区北京西路 63号

3.采购代理机构 

联系人：李晨娟

联系电话：025-86636850 

邮箱：licj@jcec.cn

地址：南京市鼓楼区清江南路 18号鼓楼创新广场 D栋 9楼 908

六、附件

专业人员论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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